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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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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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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羊
毛
內
衫
平
沽
每
件

張 

權 

司
徒
昌
萱

鄭
懋
敬
 

剧
綺
圜

黃
愛
傳
，

馬
放
山 

何
祥
貽 

吳
襯
煜 

陳
負
重

評
議
員

正
會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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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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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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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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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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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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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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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厚
昶
 

謝
志
如 

高
文
朗

陳 

賢 

黃
文
森 

岑
禮
傳

曾
暢
元
 

麥 

锤 

梅
友
梅
 

馬
康
政

董
事
部
 

劉
孔
正
 

黎
宗
宣
 

馬
大
莊 

黎
雙
滋
 

朱
箕
然
 

梅 

學 

林
三
合
 

廖
崇
籌
 

鄭
松
煦
 

駱 

莊

價 
甚 
相 
宜

僑胞呀欲購此國產名花免被霜雪 

摧殘者趁早購辦

新糯米枝槐修薑炮竹絲巾錦盒竹 

盒名茶及一切冬節送禮貨品色色俱

云上n4y

児引募人東T
頂鄭厚昶 

堵合生图 P16tA

博节需 
IR1 福猫 

H
O
P  

SAN
G  

〔0
・ 

—

，1

79  Per  ler  SC
・  E

・ 

Vancoupcr-  
H
・ C
・ 

Phone  Sey・  6256

◎
叫吆達權社卄三年職員表

空前未有之平搾結 

價
値
九
元
六
線
遭
領
羊
毛
搾
結
平
沽
 

每
件 

四元九五

0
.
.
.
.
.
.

 

一廣東新聞一

9

0
.
.
.
.
.
.
.
0
 

社會注目之碎屍案

公
訴
全
文
 

公
安
局
初
一
 

左
手
食
指

阳
月
間
因
 

數
日
乂
因
 

至
傷
左
手

3

切
與
桌
上
餐
刀
一

胃
五
云 

是
王
文
舒
之
手
傷
原
因
 

非
關 

王
嫄
貞
所
剌
 
業
經
自
承
有
據
 
(
見
局
卷
) 

况
據
傭
婦
張
巧
潘
蘇
氏
及
婢
女
王
春
桃
均
 

稱 

王
嫄
宜
來
時
幷
無
携
刀
 

異
口
同
聲
 

如
出
一
轍 

則
王
嫄
貞
之
死
 

並
非
出 

干
格
殺 

尤
有
明
徵
 

更
參
以
証
人
供
述
 

王
文
舒
親
自
關
門
 

及
囑
家
人
上
樓
廻
 
一 

避
各
情
形
 

則
其
預
謀
殺
人
實
屡
案
無
遁
 

飾 

該
王
文
舒
雖
僅
自
白
教
唆
棄
屍
而
否
 

認
損
壊
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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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經
陳
漢
華
到
案
供
明
富
 

時
該
屍
兩
足
已
先
斬
斷
 

幷
叫
其
將
屍
腰
 

斬
即
伊
弟
王
培
林
亦
稱
王
文
舒
謂
與
王
 

姑
娘
講
條
件
 

命
民
等
登
樓
 

未
幾
聞
王 

姑
娘
職
敕
 

隨
下
樓
將
門
推
開
 

見
王
姑 

娘
被
殺
身
死
 

屍
骸
由
家
姊
將
其
支
解
 

翌
日
僱
人
運
出
抛
棄
 
(
見
局
卷
)
言
之
鑿
 

鑿
 

自
難
任
其
議
卸
 

基
上
論
述
 

該
王 

文
靜
預
謀
殺
人
損
壊
屍
體
 

及
教
唆
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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屍
體
之
所
爲
 
實
犯
刑
法
卜
七
年
三
月
十
 

日
公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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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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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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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六
卜
二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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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第
二
百
八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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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項
第
一
 

欵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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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陳
漢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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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毀
棄
屍
體
2
所 

爲 

亦
犯
同
法
第
二
百
六
十
二
條
之
罪
 

應
援
第
四
十
一
一條
之
規
定
論
處
 

兇
刀
一 

柄
並
請
依
法
沒
收
之
 

其
王
培
林
例
瑞
智
 

二
名
均
任
軍
職
通
常
法
院
無
審
判
權
 

應
予
另
行
辦
理
 

依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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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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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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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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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卷
宗
連
同
局
卷
 

送
交
貴
庭
査
照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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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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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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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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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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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致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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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庭
 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拾
」
月
廿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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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州
地
 

方
法
院
檢
察
官
黃
文
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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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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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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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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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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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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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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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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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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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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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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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王
文
舒
王
培
林
楊
瑞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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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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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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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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煖
水
嚨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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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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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代
理
人
梁
定
邦
敢

片
打
街
西
十
三
號

吿
王
培
林
儼
供
係
總
部
南
翔
艦
中
尉
管
理

寺

文

 

風
盟
痛
窘
船
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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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瑞
智
供
係
總
部
連
輸
站
为
尉

員
均
不
認
有
同
謀
殺
人
及
棄
屍
體
情
車
 

一 

査
該
被
吿
等
均
任
軍
職
 

無
論
所
供
是
否
一 

飾
卸 

在
通
常
法
院
 

無
器
判
權
 

應
不
一 

起
訴 

除
移
送
軍
法
處
辦
埋
外
 

合
依
刑
一 

訴
法 
(
上
七
年
七
月
二
拾
八
日
公
布
九
月
一

痘
日
施
行
) 
第
二
百
四
拾

之
 
一一

規
定
處
分
如
右
 

中
華
民
國
二
卜
二
年
r
一 

*
月
廿
賣
H
檢
察
官
黄
文
瀾
 

書
記
官
吳
一 

燊
量 

一
續
完) 

一

閩地來客之談閩日 

港
函 

昨
太
古
公
司
安
順
輪
從
厦
一

記
者
在
船
上
適
遇
前
粤
空
軍
參
議
陳
世
民
一 

特
投
片
請
見
 

蒙
陳
注
談
話
如
左
 

問
一 

陳
先
生
是
否
搭
此
船
從
閩
囘
港
 

及
有 

同
任
務 

答
余
前
因
事
赴
滬
 

今
取
道

福
州
厦
門
旋
港
 

除
私
人
事
.

別

種
任
務
問
 

福
州
厦
門
市
面
人
心
安
靖
 

否 

答
各
處
治
安
極
好
人
心
亦
不
見
 

若
何
恐
慌
 

問 

外
傳
福
州
厦
門
富
戶
遷
 

徙
一
空
確
否
 

答
余
相
信
不
是
事
實

因
地
方
安

故
自
擾
呢
 

問 

一豳一

人
民
政
府
實
行
共
產
有
其
事
否
答
此
 

真
是
無
稽
之
談
 

人
民
政
府
政
策
是
發
展

農
工
生
產
 

保
護
商
民
資
本
建

幷
不

是
受
共
產
党
及
任
何
一
党
的
指
揮
 

凡
中 

華
人
民
均
可
參
加
此
次
革
命
 

問
人
民
 

政
府
是
否
取
消
黨
治
答
道
件
當
然
 

問 

浙
江
福
建
境
內
有
戰
事
發
生
否
 

答 

余
航
空
經
浙
江
福
建
兩
省
亦
未
見
有
戰
 

事
行
動
問
 

南
京
軍
艦
封
鎖
福
州
厦
門
 

海
口
是
否
事
實
 

答
余
乘

&. 
船
時
均
自
 

白
出
入 

幷
無
軍
艦
阻
止
及
搜
查
 

問 

一
福
州
厦
門
等
處
是
否
改
換
國
旗
答
誠
 

然 

記
者
與
陳
君
談
至
此
 

適
陳
君
急
於
 

登
岸 

乘
坐
自
備
電
船
離
船
矣
 

方
德
華
入
赣 

廣
州
訊
 

赣
南
行
政
署
 

自
陳
總
可
令
呈
 

准
西
南
政
務
會
組
設
後
 

常
委
出
籥
州
縣
 

長
張
弛
爲
行
政
署
專
員
 

方
德
華
爲
副
專
 

員
方
氏
奉
委
 

現
决
定
五
日
晨
八
時

率
隨
員
等
乘
廣
韶
車
北
一

韶
後
不

逗
留
即
轉
乘
韶
雄
公
路
車
赴
雄
入
大
庾
 

先
任
大
庾
稍
作
逗
留
 

然
後
往
赣
州
就
 

職
昨
四
日
方
氏
已
將
行
裝
摒
擋
就
緖
 

查
方
氏
原
爲
防
空
救
國
十
人
團
委
員
 

十 

人
團
寿
事
處
 

以
方
氏
入
赣
住
即
 

特
於 

昨
四
日
下
午
五
時
在
菊
坡
肇
慶
廳
設
筵
 

歌
宴
餞
別
 

又
查
赣
南
行
政
專
員
公
署
 

現
已
在
赣
州
組
織
成
立
 

張
專
員
爲
專
責
 

辦
理
行
政
署
事
務
計
經
將
赣
州
縣
長
一
 

職
辭
去
俟
方
氏
抵
赣
即
聯
同
就
職
 

陳 

總
司
令
以
余
軍
，長
在
省
勸
肋
戎
機
特
電
 

派
第
一
師
長
李
振
球
居
時
就
近
爲
張
方
 

兩
專
員
就
職
監
誓
云

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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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十歲人之來函

▲
言
及
其
風
濕
症

15

一
此
老
人
請
恕
其
書
法
：
吾
輩
不
但
恕
之
：
且
以
其
年
紀
： 

又
患
風
濕
症
■
・
吾
輩
極
致
羨
其
能
寫
字
・
。其
來
函
如
下
「 

于
三
年
前
・•
吾
因
患
發
炎
鼠
濕
症
臥
床
六
星
期
之
久
・
・
此 

後
吾
曾
服
食
加
老
陣
鹽
・
・
竟
再
無
此
患
・•
祇
兩
手
仍
畧
覺
 

不
暢
・•
吾
現
每
朝
朝
餐
前
服
食
加
老
陣
鹽
・
・
將
繼
續
行
之 

••
蓋
深
信
此
舉
已
使
吾
二
一
年
無
病
，・
請
恕
此
書
法
：
吾
已 

九
十
歲
・
・
須
用
兩
手
握
筆
」•
加
老
陣
鹽
溶
化
致
風
濕
之
尿
 

一
酸
欧
■•
並
將
溶
化
之
尿
酸
晶
冲
出
內
臟
之
外
。•
若
每
日 

不
■

之
：
則
尿
酸
將
不
能
再
結
也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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